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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
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海口市林业局

海口市财政局
印发《海口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通知
海市监规〔2021〕4 号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援

助力度，优化海口市营商环境，推动海口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促

进和规范海口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海口市农业农村局、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海口市林业局、海

口市财政局共同制定了《海口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

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海口市林业局

海口市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海口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

和维权援助力度，优化海口市营商环境，推动海口市经济高质量

发展，促进和规范海口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根据知识产权

有关法律法规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、

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及国家知识产权局《关于开展

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规定，结合海口市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知识产权维权援助，是指海口市知识产

权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对海口市行政管辖范围内有知识

产权维权援助需求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资金等支持的

活动。

第三条 维权援助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政策等咨

询。

（二）提供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、仲裁建议等咨询。

（三）针对促进重大知识产权纠纷与争端合理解决提供建议。

（四）针对重大体育赛事、文化活动、展会、电子商务平台

和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事项，提供知识产权法律状态查询、侵权判

定意见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议。

（五）针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申请人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。

（六）其他需要提供维权援助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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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具体提供援助的方式包括以下两种：

（一）根据申请人的情况，可以为其推荐专家、知识产权代

理或评估机构、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人员对申请事项进行分析论证，

出具维权援助意见。

（二）针对申请人知识产权涉诉案件确认存在侵权事实，且

判决或者裁决等法律文书已生效的，按照案件诉讼费、仲裁费、

代理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及其它为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活动所支出

的必要费用 50%给予支持，前述费用已由案件败诉方承担部分除

外，每件案件援助金额不超过 10万元。

同一涉诉案件只能进行一次申请；同一申请人年度受援助案

件数不超过 5件。

第五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出维权援助申请：

（一）申请人可通过拨打海口市政府服务热线（0898）12345

申请一般性咨询服务，即时咨询、即时解答。

（二）申请人申请资金援助的，应携带材料到海口市知识产

权行政主管部门当面提交申请。

第六条 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金的，必须以书面形式提

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海口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供营业执照、法

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或者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

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与原件核对）；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提

交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，与原件核对）等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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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人为知识产权权利人，应提交权利的有效证明（复

印件，与原件核对）。

（四）申请人应提供有效的法律文书以及相关维权费用凭证。

（五）其他需要提供的其它材料。

第七条 海口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申请

材料后，对材料进行审查。材料齐全的，应在 15个工作日内作

出是否给予维权援助的决定；申请材料不全或者有错误的，应及

时通知申请人作出补正。申请人在收到补正通知 7个工作日内不

按要求补正的，视为撤回申请。

第八条 海口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向申请人拨付

援助资金。

第九条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经费包括工作经费和资助经费，

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安排。

第十条 对于不符合维权援助条件的，海口市知识产权行政

主管部门应在作出不予维权援助的决定后 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

知申请人，并告知不予维权援助的理由。

第十一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、以欺诈或者隐瞒重

要信息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维权援助服务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终止

维权援助服务，并在三年内不再受理其维权援助申请。

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人员办理维权援助案件应

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为维权援助对象提供规范的服务，依

法维护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。

第十三条 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一经查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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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一）在办理维权援助案件中收敛财物的。

（二）泄露在维权援助过程中获悉的技术或者商业等相关秘

密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（三）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海口市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三年。


